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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到，南京档案馆与南京出版社搜
集出来的 100 位“南京大腕”的户籍卡资料
中，有军政要人、富商巨贾、文化名流、艺术大
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其中包括白崇禧、于右
任、宋美龄、吴有训、戴季陶、傅斯年、吴良镛、
傅抱石等。

卡片虽小，却藏有不少鲜为人知的信息，
为我们今天进行人口与户籍统计研究提供了
新的角度。记者发现，当时除普通居民家庭

外，许多团体如中央大学是以其负责人为户
主，按一个单位户头进行登记的。

大画家傅抱石 1948 年任中央大学教授，
住在四牌楼一号，户主名字是中国近代物理学
奠基人吴有训。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1948
年他 47 岁任中央大学教授，户主名字也是吴
有训。此外，像著名学者陈之佛、化学家高济
宇，两位教授户籍卡上填写的户主名字均为吴
有训。因此，当时有人调侃说：“民国教授，半

数尽在吴有训门下。”
1948 年登记的户籍卡中，宋美龄的户籍

卡上却没有贴照片，户主名字是蒋中正，年龄
45岁，教育程度留学，住址是黄埔路国防部大
院内。再如，徐悲鸿原夫人蒋碧微，原名应作

“碧微”，别号“碧薇”，她的教育程度是留学法
国，职业一栏为国大代表。这些信息丰富生动
地再现了历史。

苏网

傅抱石户籍卡

南京发现宋美龄民国户籍卡
户主写的是蒋中正

户籍卡上却没有贴照片

多年以来，大家对南京人的评价是“不排外”，南京人为啥不排外？这个谜团在户籍证明中得到
破解。在南京浦口的一家仓库里，200多万张民国时期的户籍卡被历史尘封。直到南京市档案部门
发现了这批珍贵的档案，于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便清晰而直观地呈现于后人的眼前。1948年登记的户
籍卡中，宋美龄的户籍卡上却没有贴照片，户主名字是蒋中正，年龄45岁，教育程度留学，住址是黄
埔路国防部大院内。再如，徐悲鸿原夫人蒋碧微，原名应作“碧微”，别号“碧薇”，她的教育程度是留
学法国，职业一栏为国大代表。这些信息丰富生动地再现了历史……

南京市档案馆对这200万张民国户籍卡进行了7年多的系统整理和深度加工，从中遴选出100位
“大腕级”人物进行编纂，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了《民国珍档：民国名人户籍》。4月2日，记者直面这批珍
档，为你披露“户籍卡”背后的故事。

记 者 了 解 到 ，这 批 户 籍 卡 是
1947 年~1948 年由当时的南京市民
政局会同首都警察厅制作，详细记
载了各级各界人士的姓名、籍贯、住
址、年龄、家庭情况等要素，总数有
200 多万张。

多年以来，大家对南京人的评价
是“不排外”，南京人为啥不排外？这
个谜团在户籍证明中得到破解，因为
到 1948 年 9 月，南京的外省人超过南
京本地人，数据显示，当时南京人口有
1333891 人，其中外省市人有 815933
人，“老南京”有516914人，外省人已经
超过“老南京”30万，这样看来，南京本
来就是个“移民城市”，而且作为民国
首都，吸引了大量外省市人口，“不排
外”自然成为主流了。

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
1948年的南京，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南京
的男性有 750138 人，女性只有 583753
人。“主要因为当时在南京任职的官员和
谋生的异乡人都是独自生活的男性，大
多数人没有带家眷。”南京市档案馆专家
告诉记者。

作为一市之长，南京市长往往广为市民
关注。民国时期的南京市长有啥故事？记者
在这批老户籍卡中就发现了 3位民国时期的
南京市长，3个人居住的特点也比较有意思，
都住在现在区划调整前的老四区内，当时的
区名还是以数字命名。

马超俊是民国历史上担任南京市长时间
最长的一位，记者在一张名叫“马超俊”的户

籍卡上找到了这位市长，填写户籍卡时马超
俊 61岁，别号星樵，祖籍广东台山，照片上马
超俊一身西装，头发已经发白。在职业一栏
中，马超俊填写了：“政（市长）”，而当时他的
居住地是在颐和路1号，属于当时南京的第六
区，也就是原鼓楼区。

而在另外一张“沈怡”的户籍卡上，46
岁的南京市长沈怡贴的是一张英俊潇洒的

西服照，西服笔挺，他留下的地址是南京市
府路 20 号，区域是第三区，也就是原秦淮
区。

此外，还有一张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
南京市副市长陈邃衡的户籍卡，填写这张户
籍卡时，陈邃衡只有32岁，当时他在公路总局
担任工程师，家住在娃娃桥 2号，所在区是第
二区，也就是原白下区。

宋
美
龄
户
籍
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盗窃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昨天上午最高
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司法解释向媒体答疑。

这是两高在刑法行政案八对盗窃罪的规定做了重大
修改后，通过司法解释做出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解释共
15 个条文，盗窃犯罪是侵财性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小主
要通过盗窃财务的数额来体现，此次司法解释对数额较
大、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重新做了明确，与 1998年的司
法解释相比标准均有所提高。明确数额分别是 1000 元
至 3000 元以上，3 万元至 10 万元以上，30 万元至 50 万元

以上。以前入罪的门槛是 500 元至 2000 元以上，现在是
1000元至 3000元以上。除了数额以外，盗窃也有一些相
关的主观恶性和情节后果来判断犯罪的程度，这次规定
从严的八种情形包括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
力人的财务，或者是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的财务，
也就是盗窃救命钱，这样的行为都将受到从严的惩罚，刑
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都规定为盗
窃犯罪的定罪标准，这次司法解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比
如扒窃，这次司法解释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
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务就是扒窃，不要求必须是

盗窃贴身携带的财务才构成犯罪。
盗窃犯罪多发数量大，但是情节比较复杂，在办理

中司法机关将会区别对待，比如这次司法解释第八条
就明确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务，获得谅
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也会酌轻
从宽，司法实践中以单位形式组织指使员工盗窃的行
为是时有发生的，比如盗窃国家电力的行为，近年来不
断增多，这次司法解释明确，单位组织指使盗窃符合刑
法规定的以盗窃罪追究组织者、指使者、直接实施者的
刑事责任。 中广

两高：盗窃入罪门槛提至1000元至3000元以上
以前入罪的门槛是500元至2000元以上

户籍卡上有故事 宋美龄没照片 户主是蒋中正


